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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城市供水条例》5月1日起施行

停水超24小时，要送水进小区
格相关链接

用户未按期缴纳水费

供水企业可停止供水

《济南市供水条例》第
三十七条规定，用户应当按
时向供水企业缴纳水费。

未按期缴纳水费的用
户，由供水企业向其发出水
费催缴通知。居民用户在接
到水费催缴通知后超过三
十日、单位用户超过十五

日，无正当理由仍未缴纳水
费的，供水企业经提前四十
八小时通知后，可以按照合
同约定对其限时供水或者
停止供水。

用户缴纳水费和违约
金后，供水企业应当于二十
四小时内恢复供水。

二次供水储水设施
至少半年消毒一次

5月 1日之后，新建居
民住宅小区的二次供水设
施，将由供水企业进行管
理。已有的近200处住宅小
区自管的二次供水设施，也
将在 3年内逐步移交至供
水企业，以实现规模化管
理，保障二次供水安全运
行。

《条例》规定，新建居民
住宅小区的二次供水设施
由供水企业管理；原有居民
住宅小区的二次供水设施
按照《山东省物业管理条
例》的规定，可以交供水企
业管理。单位用户自行建设
的二次供水设施，由单位负

责管理，也可以委托供水企
业进行管理。直接从事城市
供水作业的人员，应当依法
取得体检合格证并通过卫
生知识培训后方可上岗。供
水企业、二次供水单位应当
至少每六个月对二次供水
储水设施进行清洗消毒。

2 0 1 1年，供水部门试
点性地收回了 1 3 处小区
二次供水设施，与小区物
业进行联合管理。2 0 1 2年
供水部门计划收回 1 0 0处
二次供水设施，并在未来
3 年，将居民小区二次供
水设施逐步、全部收回，
进行规模化管理。

本报4月26日讯 5月1日起，《济
南市城市供水条例》将正式施行。《条
例》加强了对二次供水设施安全运行
的管理力度，还新增了“用户权益保
障”内容。同时，《条例》对供水低压片
区如何消除、停水超过24小时如何应
急、城市自备井等如何处理都给出了
明确说法。

新建小区配套建二次供水设施

消除用水低压片区

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政策法
规处的田晓莉说，有一些小区水压
低，是二次供水设施与主体建筑不配
套造成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济南
市城市供水条例》规定，新建、扩建、
改建项目(包括居民小区)应当配套
建设城市供水设施，适应供用水需

求。因建筑物高度或者地理位置对水
压、水量要求超过直接供水条件的，
应当配套建设二次供水设施。

按照《条例》要求，城市供水设施
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组织
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
得投入使用。

连续停水超过24小时

5辆送水车应急送水

据田晓莉介绍，即将实施的《济
南市城市供水条例》有一处较大的亮
点——— 专门设立的“用户权益保障”，
规定：供水企业因自身责任造成供水
管道跑水，给用户造成直接损失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连续停止供水超
过二十四小时的，供水企业应当采取
应急供水措施，为居民提供基本生活

用水。
济南水务集团董事长姜海英表

示，为了做好应急送水工作，今年水
务集团新采购了两辆送水车，加上已
有的6—8吨不等的三辆送水车，能够
满足全市两起同时发生的停水事件。

公共管网覆盖范围内

自备井将逐步关闭

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供水处
相关负责人说，《条例》中对自备井的
管理也有详细规定。

在公共供水管网覆盖的范围内，
禁止新建自备水源，对原有自备水源
应当逐步关闭。对于暂时无法实现使
用自来水的城中村等边缘地区，或供
水条件达不到的地方，必须经过供水
管理部门批准，才能使用自备井。 本报稿件采写：本报记者 王光照 见习记者 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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